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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济信用办〔2019〕30号 

 

 

关于在若干重要领域进一步加强 

政务诚信建设的通知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6〕76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

意见》（鲁政发〔2018〕9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信用工作实

际，现将政府采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招标投标、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债务等 5个领域政务诚信建设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政府采购领域 

（一）建立政府采购人诚信档案。依托济南市公共信用信息

平台，依法处理将采购人及有关责任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违法

违规失信行为记为失信记录，充分利用工商、税务、金融、检察



 

—2— 

等相关部门提供的信用信息，加强对采购人的信用管理。（责任单

位：市财政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发展改革委） 

（二）建立政府采购领域政务诚信监督机制，加强对采购人

在项目履约验收环节信用情况的监督。（责任单位：市纪委市监察

委、市财政局） 

（三）完善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实现济南市公共信用信息

平台与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互联互通，提高政府采购活动透明度。

（责任单位：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发展改革委） 

（四）政府采购人要开展事前信用承诺，并将承诺履行情况

纳入信用档案。（责任单位：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域 

（一）制定出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诚信建设实施方案，明

确政府部门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融资、实施等阶段的具体职

责。（牵头单位：市有关部门） 

（二）建立政务失信记录，将政府部门在和社会资本合作过

程中的失信行为记入部门诚信档案。（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三）建立项目责任回溯机制，将项目守信履约情况与实施

成效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 

（四）加大信息公开李璐，依法充分披露项目涉及的咨询服

务机构、中标社会资本以及签署的项目合同等重要信息。（责任单

位：市财政局） 

三、招标投标领域 

（一）建立针对政府部门的招标投标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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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体系。（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二）健全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制度，及时向社会

公开招标代理机构资质信息、信用信息及动态监管信息等。（责任

单位：市财政局） 

（三）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投标人、评标专家、招标代理

机构等参与方全面推广和应用第三方信用报告制度。（责任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 

（四）落实省有关部门制定的招标投标失信“黑名单”制度，

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责任单位：市有关部门） 

四、招商引资领域 

（一）全面梳理现有招商引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优惠政策，

避免恶性竞争。（责任单位：市投资促进局，各区县政府） 

（二）明确招商引资领域的政府守信践诺主体责任，认真履

行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和签订的各类合同、协议，不得以政府换

届、相关责任人更替等理由毁约，对有关责任人严肃执纪问责。

（责任单位：市纪委市监察委） 

（三）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改变政府

承诺和合同约定的，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相关

企业和投资人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四）落实招商引资投诉举报制度，对查实确属政府方责任

的，记入有关单位政务诚信档案。（责任单位：市投资促进局） 

五、地方政府债务领域 

（一）完善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制度，各级政府应当重点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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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以及本级政府债务的规模、种类、利

率、期限、还本付息、用途等内容。（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区

县政府） 

（二）健全政府债务监管体系，建立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

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及责任追究机制，及时查处违法违规举债

行为。（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三）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各项指标纳入地方财政绩效管理

体系，有效监控债务风险。（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六、公共资源交易领域 

（一）建立完善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嵌入信用承诺、信用

监管环节。（责任单位：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二）建立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

的制度规范。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探索应用第三方信用报告

制度。（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三）健全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制度，提高政

务信息透明度。（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济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业管理部 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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